
02202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版式统筹：李涛 图片编辑：郭晴
01 责编：马壮 美编：吴煌展 校对：任倩妮
02 责编：马壮 美编：吴煌展 校对：蔡 佳

出版：新快报社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315 号 邮编：５１０655 网址：ｗｗｗ．xkb．ｃｏｍ.cn 网上报料：86.xkb.com.cn 邮箱：ｋｂｙｗｂ＠ｙｃｗｂ．ｃｏｍ 定价：1.5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40000100049

据新华社电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三审稿26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拟充实支持城乡
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严格规范村庄撤
并，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
并村庄。

此前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二审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一些常委会
组成人员和地方、部门的意见，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 充实支持城乡
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对此，草案三次审
议稿增加规定：按照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保持乡村功能和特色的原则， 因地制宜
安排村庄布局，依法编制村庄规划，分类

有序推进村庄建设，严格规范村庄撤并，
严禁违背农民意愿、 违反法定程序撤并
村庄。

在充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草
案三审稿增加了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
机制、 培养本土人才、 引导城市人才下
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等规定。

此外， 草案三审稿还增加了实行重
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严格控制农用地转
为建设用地，保障种子安全，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 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
合，培养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建立健全
易返贫致贫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的规
定。

据新华社电 点一桌子菜剩一大
半、吃自助餐拿太多吃不完……这种情
况商家能否收费？ 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
审稿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审稿对此
已经作出了规定。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
审稿进一步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
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
圾的相应费用。 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
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蕊对此认为，收
取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具体标准如何

确定，仍然有待进一步考量。 她建议，可
遵循试点先行、 分步骤审慎推进的原
则，充分保障餐饮消费者知情权、选择
权、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强化有关
部门对餐饮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避免
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导致餐饮消
费价格不适当提升。

同时， 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浪费的定
义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 明确食品浪费
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
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等。

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明确反食品
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体。

根据草案，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
强对全国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
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有关违法行为，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实施处罚。

此外，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捐赠相关
规定作出进一步完善，删去有关捐赠临
近保质期食品的表述，明确民政、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等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
等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捐赠食品。
同时增加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食品捐赠活动。

点餐浪费的收费标准应当明示反食品浪费法草案

据新华社电 打开手机APP，不少网
络平台提供了从生活消费到金融理财等

“一站式”服务，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便
利。然而，海量用户数据掌握在这些平台
手中，是否会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 对超大型互
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作出规定。

草案二审稿明确，提供基础性互联网
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

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

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对严
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
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 停止提
供服务； 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
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认为，该条款极具创新性，为保护好超大
型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人信息提供了新的

监管思路。“超大型平台是如何收集和使
用个人信息的， 对外人来说一直都是个

‘谜’。 草案的新增条款能让这些平台接
受社会大众的独立监督。 ”左晓栋说。

此外，针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
不透明及过度收集、使用等热点问题，草
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不得通过“胁迫”
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目的、
方式和范围，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信息保护义务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

据新华社电 期货法草案26日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初次审议。 这是我国首次专门立法
规范和促进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近年来， 我国期货市场得到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期货市场已经与实体
经济相互融合。 2020年，我国期货市场
成交量61.53亿手， 成交金额437.53万
亿元。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共上市70个期
货品种和22个期权品种，基本覆盖主要
产业类型和主要经济活动环节。 其中，
商品期货交易总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
第一，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
品、有色金属、焦炭、动力煤和黑色建材
期货市场。 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股票
期权等金融期货及衍生品也蓬勃发展。

近年来， 我国期货市场法治建设
不断加强， 但现行的相关法规制度体
系位阶不高， 与我国期货市场的现状
和下一步发展要求不相符。 适时出台
期货法，有利于稳定交易者预期，规范
和促进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并与国际
市场更好衔接。

此次提请审议的期货法草案共14
章173条，草案明确立法宗旨、原则和监
管体制，系统规定期货交易、结算和交
割制度，规定其他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制
度，确立期货交易者权益保护制度，规
范期货经营机构、期货交易场所、期货
结算机构和期货服务机构运行，明确期
货市场的监督管理。

制定出台期货法，将更好发挥期货
市场的功能，对进一步活跃商品流通、
促进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稳定企业生
产经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维护国家
金融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首次专门立法规范
和促进期货市场发展

期货法草案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167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
委员李飞作的关于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关于反食品
浪费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
关于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徐辉作的关于教育法修正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法律委认为上述4项草案已比
较成熟， 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

会议听取了徐辉作的关于数据安全

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作的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
春耀作的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江必新作的关于
监察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季幸作
的关于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修改
情况的汇报。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关
于提请审议期货法草案的议案。 财政经
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陆地国界法草案的议案。 外
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业遂作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9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
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唐一军作
了说明。

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
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
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受中央军委委托，中
央军委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作了说明。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
督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
议委托， 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史
耀斌作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唐一军作了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
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
军事演习的协定〉补充议定书》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 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
公室副主任张保群作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
旭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
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
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
约》的议案的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成立平方公里
阵列天文台公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2020年度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研究处理
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
见情况、 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
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举行

据新华社电 军人崇尚和珍惜荣誉，
将荣誉视为生命。 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草案二审稿明确，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
律保护。 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享有，
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
损军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
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誉标识。

草案二审稿提出，违反本法规定，侵
害军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财产损失或者
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表彰方式、强化媒体责任、扩大

礼遇对象，根据有些常委会委员、地方和
社会公众建议， 草案二审稿增加以下规
定： 国家通过授予勋章、 荣誉称号和记
功、嘉奖、表彰、颁发纪念章等方式，对做
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军人给予功勋荣誉
表彰；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
应当积极宣传军人的先进典型和英勇事
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走访慰问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地方人民
政府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 举行重要庆
典、纪念活动时邀请军人家属和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 病故军人的遗属代表参
加。

有些常委会委员、 单位和社会公众
提出，本法是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应
突出军人特殊地位和职责使命， 建议专
章对军人地位作出规定。 对此， 草案二
审稿增加“军人地位”一章，规定军人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基本成员，
是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人民子弟兵，是
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的坚强力量，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并相应规定军人担
负的具体职责使命。

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荣誉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


